
本报讯 近日，上海市公安局松江分

局交警支队开展摩托车驾驶人交通安全

宣教工作，通过上门告知提醒、现场签署

承诺书等方式， 减少摩托车交通事故安

全隐患，营造安全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现场一名摩托车驾驶员表示， 自己

有时候驾驶车辆时一味图快， 忽略了安

全驾驶的重要性， 经过民警的讲解， 更

明白了今后要规范自己的驾驶行为。

此外，针对非法改装车辆“炸街”扰

民的现象， 松江交警还向广大摩托车驾

驶员发放《杜绝飙车炸街违法行为承诺

书》， 引导驾驶员提高文明出行意识，自

觉守法。

本报讯“这里的污水问题已经困扰

我们很久了，每次出门都要小心翼翼，生

怕踩到污水里。”今年4月初，家住中心城

区的居民张阿姨向黄浦区人民检察院公

益检察室无奈地反映了她的烦心事。

原来， 在张阿姨居住的小区门口有

一生活污水管， 长期以来， 居民生活污

水直接排放到街面， 造成人行道污水横

流， 严重影响了居民们的日常出行。

在接到群众反映后， 黄浦区检察机

关立即开展调查， 通过实地走访和调阅

相关资料， 检察官发现该小区外接生活

污水管排放口老化堵塞， 居民排水无法

直接排放至下水道， 这才导致了污水流

到街面的情况。 通过询问沿街商户， 检

察官了解到该情况已经存在了较长一段

时间， 且至今未得到有效解决。

承办检察官认为， 污水排放未得到

妥善监管，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4月22

日， 区检察院与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就该

处污水排放的问题进行了充分沟通，同

时建议行政机关对该处居民楼生活污水

管直排街面，破坏环境、损害社会公共利

益的情形依法查处， 并督促物业公司对

居民区内物业设施加强日常检查维护，

依法履行监管职责， 维护市容整洁。

收到检察建议后， 行政机关积极响

应， 了解情况后， 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对

公共管道进行了疏通及修缮， 并对近

30 米的污水管线进行改造。 同时， 还

加强了后续维护及管养工作， 避免类似

问题不再发生。

近日， 检察官开展公益诉讼回头看

活动，现场污水管线已改造完毕，人行道

上再也看不到污水横流的景象， 长期困

扰居民和商户的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

本报讯 近日，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

法院执行干警跨越 1200 多公里， 与北

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开展了一场

跨越“南北” 的联动执行。 两院干警协

同配合， 积极破解异地查人找物难题，

对一起涉案标的额超 6 千万元案件的公

司直接责任人实施司法拘留， 推动案件

执行取得实质进展。

对某广告公司诉北京某公司广告合

同纠纷案件， 长宁法院于2023年6月12

日作出民事判决， 判令北京某公司向某

广告公司支付广告发布费6000余万元。

判决生效后， 因北京某公司未履行生效

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案件进入强制执

行。 在法院采取限制高消费并限制出境

措施的情况下， 被执行人依然消极对

待， 甚至在法院执行阶段擅自变更公司

法定代表人， 企图借此逃避法院执行。

为捍卫司法权威， 长宁法院经研

判， 决定对被执行人公司原法定代表

人、 直接责任人员杜某采取拘留措施。

为顺利实施拘留， 长宁法院执行法官与

海淀法院充分沟通， 得到该院的积极响

应和大力支持。 7 月 9 日， 执行法官张

青、 法官助理费博一行奔赴北京。 在海

淀法院执行指挥中心， 两地法院执行干

警研判制定工作方案， 决定先至杜某居

住地实施拘留。 考虑到杜某工作地位于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所在大厦办公区

域大、 出入口多、 控制难度大等特点，

海淀法院派出多名警力予以配合。

次日清晨， 两地法院执行干警因势

而动、 果断出手， 于杜某日常上班前到

达其居住的别墅， 将在卧室酣睡的杜某

成功拘传至海淀法院。

在执行谈话室内， 张青法官宣读拘

留决定书， 对杜某实施司法拘留 15 天

的措施， 并对杜某释法明理， 晓以利

害。 在强大的法律震慑下， 杜某当场表

示认识到自身的错误。 被执行人北京某

公司也委托代理人先后与法院及申请执

行人联系， 表示愿意配合法院执行工

作， 积极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并

与申请人洽谈还款方案。

同时， 考虑到被执行人在执行阶段

有变更法定代表人的情况， 两地法官经

过分析讨论， 决定前往被执行人公司注

册登记地调取工商档案信息， 为采取下

一步执行措施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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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用情解决好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

胡巧绒：做新时代行政检察“排头兵”
□ 见习记者 王葳然

“行政检察工作不仅要体现司法公

正， 还要体现司法温度。 这就要求我们

用心、 用情解决好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

问题， 不仅要办理一案、 化解一案， 更

要在办案过程中温暖人心。” 宝山区人

民检察院第五检察部主任胡巧绒接受记

者采访时说。

从打击个人黄牛， 到打击“代扣

分” 灰色产业链， “善于挖掘个案背后

深层次的问题” 是胡巧绒从检 18 年以

来始终秉持的办案原则。

打击“代扣分”灰色产业链

形成全链条治理

几个月前， “黄牛” 代处理交通违

法从而赚取中介费的案例引发广泛关

注。 专门从事“代扣分” 的陈某某等人

为牟取非法利益， 为车主寻找驾驶员代

记分。 据不完全统计， 经过“美化” 的

证件记录多达 7800 余条。

胡巧绒通过调阅卷宗梳理案件详

情。 在对陈某某涉嫌伪造国家机关证件

罪提起公诉的同时， 她也在思考更深一

层的问题： 若对其另行行政处罚是否违

反“一事不二罚”？ 为此， 胡巧绒组织

召开检察官联席会议， 深入判断案情。

“陈某某等人为了达到替代记分的

目的， 伪造行驶证用于交通违法行为处

理，看似是一件事，然而其中包含了两个

法律行为，即：伪造国家机关证件以及组

织他人替代记分， 应分别承担其刑事责

任和行政责任。”胡巧绒说，“根据《道路

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 第三

十条的规定， 机动车驾驶人请他人代为

接受交通违法行为处罚和记分并支付经

济利益的， 代替实际机动车驾驶人接受

交通违法行为处罚和记分牟取经济利益

的， 组织他人实施前两种行为之一牟取

经济利益的， 均属于违法行为， 应当依

法对上述人员予以行政处罚。”

在该案中， 检察机关对有关涉案人

员提起公诉、 追究犯罪的同时， 也对组

织他人实施替代记分的组织者、 实际替

他人记分的参与者、 请他人代为记分的

实际违法者一并予以行政处罚， 从而形

成对“代扣分” 违法行为的全链条治

理。

同时， 作为一名行政检察官， 胡巧

绒督促相关部门落实行政处罚， 也提出

了检察建议， 要求加强对执法人员的业

务培训， 提高识别伪造证件的能力， 严

把窗口处理关， 在推进落实行刑衔接的

同时， 也有力维护了城市交通运输秩

序。

力争扮好每个角色

做热爱检察事业的检察官

“行政检察独立于民事检察后，我们

要讨论行政检察的独特性， 分析行政诉

讼监督与民事诉讼监督不同的地方，找

到行政检察自身发展的成长点……”

作为复旦大学诉讼法学博士， 胡巧

绒也是最高检检察教育培训讲师团成

员， 围绕行政诉讼监督案件的受理、 审

查和监督这一主题， 她认真梳理民事诉

讼监督规则和行政诉讼监督规则的区

别， 形成了 2 万余字的讲稿， 曾赴西

藏、 河南、 山西等地开展民事行政检察

监督业务培训。 因此， 也有不少同仁亲

切地称她为“胡老师”。

作为全国优秀办案检察官、 全国检

察机关行政检察人才库成员……在办案

之余，胡巧绒还参与《人民检察院行政诉

讼监督规则》（司法解释）修改、参与编写

《〈人民检察院行政诉讼监督规则〉 理解

和适用》书籍等工作。 在每一项工作中，

她都力争扮演好当下的角色。

“行政检察官是我职业生涯中最基

本的身份， 不论附加了什么其他身份，

作为一名行政检察官， 最重要的就是做

好司法办案工作……” 对于自己的“多

重角色”， 胡巧绒这样回应， “同事们

总说我好像有三头六臂， 感觉有使不完

的劲儿。 其实要说支撑着我的动力， 就

是对检察事业深深的热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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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委政法委指导

跨越1200多公里 京沪法院开展一场联动执行

□ 记者 陈颖婷

生活污水排向街面
公益检察官“出手”

□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吴珊珊

杜绝飙车“炸街” 松江警方保障道路交通环境

□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张嘉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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